2021年学生资助工作日程表

	月份
	工作类别
	工作任务

	1-2月
	资助育人工作
	1.月初做勤工助学工资表、二级学院专项资助表、学科竞赛补贴、特殊困难学生补助等报账表，报完账后及时录入资助系统。
2.寒假期间学生资助工作（返乡路费补贴等）。
3.根据省厅文件精神做好资助工作。

	2-3月
	资助育人工作
	1.整理贷款合同档案；
2.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各项学生资助工作，及时发放临时困难补助；
3.学生寒假勤工助学工资发放；
4.为上学期末学校各项奖学金发放不成功的获奖学生，再次发放奖学金。
5.每月校内勤工助学学生薪酬发放；
6.在国开行系统内对转专业并有助学贷款的学生进行系统信息更新；
7.做好助学贷款合同到期学生的提前还款工作；                                                                  
8.启动学生资助专项科研课题申请工作；
9.做好春季学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
10.审核发放春季助学金；                                                                                                                  11.做好春季学期特别困难学生的信息确认工作；
12.发放2020级学生的困难新生资助（上级资助部分）；
13.结合省资助工作重点制订本年度学校资助工作计划。
14.“添翼工程”大学生能力提升计划部分项目（兴趣班等）启动。

	4月
	资助育人工作
	1.贷款毕业生诚信教育；
2.贷款毕业生信息采集及签订还款确认书；                                                                                                                 3.月初做勤工助学工资表、二级学院专项资助表、学科竞赛补贴、特殊困难学生补助等报账表，报完账后及时录入资助系统。
4.完善学生资助制度；
5.开展“资助政策宣传月”活动；
6.做好生源地贷款学生续贷工作的告知；
7.学生资助工作人员业务培训、政策学习；
8.根据省厅要求，做好2020年资助绩效考核工作。

	5月
	资助育人工作
	1.贷款毕业生诚信教育；
2.贷款毕业生信息采集及签订还款确认书；                                                                                                                 3.月初做勤工助学工资表、二级学院专项资助表、学科竞赛补贴、特殊困难学生补助等报账表，报完账后及时录入资助系统。
4.完善学生资助制度；
5.继续做好助学贷款毕业生相关工作；
6.指导、协助二级学院做好困难毕业生帮扶资助金发放；
7.组织开展对二级学院的资助绩效考核。

	6月
	资助育人工作
	1.制作、打印、签订贷款毕业生的还款确认书；
2.通知毕业生提前还款，号召每位贷款毕业生提前还款一次，熟悉操作方法；
3.每月校内勤工助学学生薪酬发放；                                                                                                                      4.二年级至四年级学生准备贷款申请材料，做好贷款拟报名；
5.做好贷款毕业生展期申请工作；
6.二至四年级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材料准备；
7.下学年校内勤工助学岗位设置；                                                                                                                      8.根据省教育厅学生资助办公室要求，做好选拔推荐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海外研学。
9.加强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培训，并制定相关工作指导手册；
10.开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能力素养培育计划”拓展活动。

	7月
	资助育人工作
	1.联系9月或10月贷款本金到期学生偿还本金；
2.寄发《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惠州学院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学校助学中心给家庭经济困难新生的一封信》、新生贷款须知以及贷款和贫困生认定等材料；
3.组织做好2019年助学贷款合同到期学生的还款工作；
4.做好学期工作总结；
5.开通资助政策热线电话；
6.组织开展“资助政策下乡行”活动。

	8月
	资助育人工作
	1.寄发《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新生贷款须知以及贷款和贫困生认定材料；
2.新生入学“绿色通道”准备工作；
3.开通资助政策咨询热线电话。；
4.整理上报暑期学生资助宣传情况。

	9月
	资助育人工作
	1.上报省教育厅应届贷款毕业生展期，同时在助学贷款系统申请；
2.2021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
3.校园地助学贷款申请及生源地贷款审核；
4.企业奖助学金评审；
5.登录学信网录入贷款毕业生信息；
6.联系9月或10月贷款本金到期学生偿还本金；
7.新学年校内勤工助学学生信息登记；
8.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工作启动；
9.广东省家庭经济困难新生资助评选、资金发放工作；
10.2021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情况排查、统计，相关数据报省厅；
11.应征入伍服兵役学生补偿（助学贷款代偿）申报；
12.建档立卡学生摸排、审核、上报；
13.特殊困难学生补助、学科竞赛补贴、二级学院专项经费的审核、发放；
14.假期学生校内勤工助学工资发放。

	10月
	资助育人工作
	1.上报贷款规模；
2.组织贷款学生培训；
3.组织贷款学生填写助学贷款审批表；
4.组织学生网上申请贷款；
5.领取借款合同，记录好合同流水号；
6.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评审、发放工作；
7.企业奖助学金评审工作；
8.国家义务服兵役资助金、省内建档立卡学生免学费发放工作；
9.10月20日为到期合同偿还本金最后期限；
10.将助学贷款学生名单报送教务处，为学生选课提供依据；
11.校内勤工助学、学科竞赛补贴、二级学院专项经费、特殊困难补助等资助金的审核和发放。

	11月
	资助育人工作
	1.签订借款合同；
2.在系统上完成审核上报；
3.高校贷款支付宝到账查询，并打印交财务处；
4.生源地贷款支付宝到账查询，并上交财务处；
5.企业奖助学金评审与发放；
6.联系所有贷款未还清毕业生偿还年度利息；
7.制作支付宝使用说明，组织首次贷款学生做支付宝实名认证；
8.校内勤工助学、学科竞赛补贴、二级学院专项经费、特殊困难补助等资助金的审核和发放。

	12月
	资助育人工作
	1.上交国家助学贷款借款学生名册；
2.根据系统中的归档号，开始整理贷款档案；
3.催贷款毕业生年度还息；
4.收集上一年入伍学生建行账号，发放补偿学费；
5.12月20日为偿还年度利息最后期限，联系所有贷款未还清毕业生偿还年度利息；
6.督查二级学院年度资助工作情况；
7.做好学校年度资助工作总结；
8.校内勤工助学、学科竞赛补贴、二级学院专项经费、特殊困难补助等资助金的审核和发放。


